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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 源远流长。 现代法学人才经过

法学院校的培育，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了诸

多力量。

我国最早的“法学院”，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两千多年， 彼时的首所“法学院”是私塾形式办

学，但教育和普法效果却相当惊艳，在当时掀起

学法、用法的文化热潮，甚至引领了一场思潮运

动。首位“法学院院长”就是有中国律师鼻祖之称

的邓析，邓析自制《竹刑》，自办法学私塾，教习法

律，自己宣传和推广诉讼经验，推动诉讼风潮盛

起，可谓法家之先行者与践行者。

邓析法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邓析法理思想丰富， 观点先

进， 极具个人特色， 又兼有理论实

际， 主要如下： 在法理思想层面，

邓析提出“不法先王， 不是礼义”。

这里的“法” 是作动词使用， 是效

法的意思， “先王” 是指（尧、 舜

二帝）。

意思是法律不应该一直效法之

前帝王的思想，而应该适时的改变，

与时俱进。 他认为“先王”及其“礼

义”并非是不能改变的圣物，其中也

有些不见得正确的内容， 提倡从现

实出发重新制定法律， 法律应该获

得必然的、 正当的发展， 而不是陈

旧于过去固步自封。

在法律学科建设层面， 邓析称

法学为“刑名法术之学”， 并自办

私塾教授法律， 自此拉开了“法

学” 学科建设的先河。 传到先秦

时， 法家将“刑名” 与“法术” 相

结合， 初有刑法之意， 并行刑罚之

实， 为法律的教育和发展奠定了思

想和实践基础。

在法律逻辑层面， 提出了“操

两可之说， 设无穷之辞”。 “两可”

就是从事物的两面性来看， 任何一

面都有其存在并合理的价值， 站在

诉讼当事人双方， 并从完全不同的

两个角度来解释法律， 都是可以

的、 可行的， 有意义的。

这是一种唯物辩证的逻辑思维

能力， 很具有先进性。 通俗来说，

就是人要善于换位思考， 不能只考

虑自己的利益， 如果换在对方的位

置， 或从对方的角度来审视同一件

事， 必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法律实践层面， 主张“以非

为是， 以是为非” 的诡辩之术。 通

俗来说， 就是在辩论过程中， 为了

实现诉讼目的， 摆脱面临的困境，

转移焦点， 延伸拓展， 巧妙否认，

避重就轻的话语之术。

诡辩之术虽有“模棱两可、 混

淆是非” 之嫌， 但是如果用得巧

妙， 还能生出奇趣， 获得意外的效

果。 这其实蕴含着辩证思维的科学

元素， 是人思维能力的全面性， 统

筹性发展的逻辑提升， 也与现代的

竭尽全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职

责追求趋向一致。

邓析在丰富的法理思想支撑

下， 渴望做出一番事业， 推行自己

的法理主张， 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

法治实践举措。

开办“法学院”、教授法律

邓析开办“法学院”， 并亲身

教授法律， 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 是一项艰巨又繁琐的普法工

作， 他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呢？

首先， 这与邓析的身份和思想

主张有关， 他是郑国大夫， 在当时

也是有权有势的名门贵族， 有自己

的想法， 内心渴望发出自己的声

音。

这就需要一个宣传自己思想的

地方， 而开办“法学院”， 通过公

开授课的形式来推广就是最好的选

择， 不但可以避免逐一讲授之苦，

还能推动学风和文风的转变。

其次，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

立法者， 《竹刑》 的制定者。 邓析

为了反对子产的“铸刑书” 而制定

《竹刑》， 其思想主张当然不能得到

官方的推荐和认可， 只有通过自己

的努力亲身去传授， 才能获得传播

的效果， 私法才有成长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 邓析不是对子

产的公布成文法的行为不满， 而不

满于他未彻底否定周礼、 实行法治

革新， 其思想比子产更激进， 因而

对子产的改良周礼不够彻底不满，

才私自制定了《竹刑》。

最后， 邓析与子产同朝为官，

本质上有渴望做执政者的政治野

心。 一个有能力又有思想的郑国大

夫， 渴望实现自己的治理理念是再

正常不过的。

在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不断碰撞

出火花， 文化思潮涌动前进的时

代， 为其开设“法学院” 教授法律

提供了舆论基础。

由上可知， 邓析不仅是一个思

想丰富， 而且是一个在实践层面敢

想敢做的人， 所以才会以办私塾的

形式自行普法， 并取得良好的法治

效果。

优秀的教育成果

在文化革新、 思潮涌动的春秋

时期， 思想激进、 底蕴深厚、 能言

善辩的邓析思想体系得以形成， 并

在法律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果。 所以后世称其为“辩者” 泰

斗， 律师“祖师爷”， 是对其当时

取得的法律教育成果的认可， 是他

优秀的法理思想和诉讼技巧流传于

今所引起的共鸣。 虽然他的辩术有

诡辩之巧， 还有专挑法律漏洞之

嫌， 但技艺高超， 符合律师为当事

人全心全意服务的价值追求。

邓析办私塾传授法律知识和诉

讼方法， 引发了郑国新的思潮， 甚

至有“郑国大乱， 民心欢哗” 的记

载， 足以说明其法律教育成果之可

观， 所以邓析也被称为“古代第一

诉师”。 其取得的法律教育成果值

得大书特书：

一是普法效果明显。

邓析虽然是设立私人“法学院”

来开展法律教育， 但对法律价值的追

求却是为了国家治理和进步革新， 为

了大众利益追求， 所以获得不可胜数

的百姓的支持。 加之其非常熟悉法

律， 利用“法学院” 的课程体系， 全

方位地讲解法律， 并对学生传授法律

实操方面的知识和诉讼方法， 因而成

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律培训者。 他

教的都是百姓关心的事， 能现实解决

大众的实际利益需要， 所以普法效果

非常明显， 深受民众欢迎， 因此桃李

满天下。

二是辩证教授大众学习法律。

法律学习需要逻辑思维的延伸，

也需要辩证思考的把持， 而邓析在讲

解法律时， 充分运用逻辑推理的名辩

方法， 正反两面解析法律规定， 让学

生能迅速理解法律的概念， 发现权利

的生存空间， 探寻到案件事实的潜藏

所在。

这与子产公布成文法有关， 在成

文法公布后， 当时社会上就出现了专

门研究法律运用， 帮助人们打官司的

讼师， 邓析只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之

一， 得以将诉讼技巧发扬光大。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教授法律。

邓析不仅传授大众法律知识， 讲

解诉讼技巧， 告诉他们如何打官司，

自己也亲自上阵， 参与到诉讼实践

中， 帮大家出庭应诉； 又将实践中获

得的知识和经验再次传授讲解， 是在

法学教育层面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

典范。

据 《吕氏春秋·离谓》 记载 ：

“子产治郑， 邓析务难之。 与民之有

狱者约， 大狱一衣， 小狱襦袴， 民之

献衣襦袴而学讼者， 不可胜数。”

“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 不可

胜数。” 说明邓析法学教育不仅教授

了法律， 还带动了民间诉讼的风潮，

侧面说明普法效果良好。

从邓析在一个大案件中收一件外

衣， 简单好办的小案子收一条短裤来

看， 邓析参加诉讼和提供法律咨询是

要收“律师费” 的。

对后世的影响

最后邓析因伸张正义而死， 因法

而亡。 他所著作的《竹刑》 因有合理

性与科学性， 所以相关法律主张被延

用。

邓析作为法家先驱， 在历史上发

挥过进步的作用， 他的辩论名篇和法

学论文， 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的意

义。

邓析的一系列诉讼实践， 相当于

现代社会中律师的角色， 不仅有开创

先河之光荣， 他的法庭辩论技巧和处

事方法， 在现代庭审制度下仍有实践

的空间， 为后世的“法治” 学说的完

善提供了基础。

一是邓析开办私塾教授法律， 具

有专科研究和专注学术的引领作用，

为后来的系列法律教育， 开办法学院

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由此打开一扇普

及法律的窗户。

二是他将法学教育紧密结合法律

实践， 特别是结合司法实践进行， 为

法学教育的理论升华， 实践检验提供

了借鉴方向。

三是邓析开展的全民普法法律专

科教育， 对提高大众素质和法律意识

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做法和经

验， 被后世所发展和借鉴， 由此衍生

出更先进、 更全面的法治理念， 更切

实可靠的诉讼技巧和经验， 对推动法

治的进程贡献颇多。

邓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敢为天下先的法律普及教育， 是需要

果敢的勇气和充实的智慧。

邓析的先行先探， 值得敬重， 值

得缅怀。 他携法理以诡辩， 助民学

法、 守法、 用法的普法贡献， 有力地

推动了法治的进步和发展， 可担当起

“法学先驱” 之称谓。

（戚风 整理）


